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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 
 

 

浙科发办〔2017〕59号 

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最美浙江人·最美 

科技人”评选活动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（委），各高校、科研院所，省级有关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弘扬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迎接全国首个“科技工作者日”，弘扬科技工作者爱

国、奉献、求真、创新的精神，继 2015年成功举办首届“最美浙

江人·最美科技人”评选活动后，决定在全省开展第二届“最美浙

江人·最美科技人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推荐条件 

参评对象为近两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内取得重大成果、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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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贡献的科研工作者、科技创业者、科技特派员、科技服务工

作者、科普工作者、科技管理工作者等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，政治素质过硬，遵守职

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； 

（二）爱岗敬业，恪尽职守，敢于担当，勇于创新，出色完

成各项工作任务； 

（三）牢记使命责任，创新报国，切实担负起支撑发展的第

一资源作用，创新性地解决了重大科技难题，或突破了关键核心

技术； 

（四）推动了科技成果产业化，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中表

现突出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； 

（五）坚守科技管理和服务岗位，争当科技“店小二”，工作

业绩突出，群众认可度高。 

以上 1-2条为基本标准，3-5条符合其中之一即可。评选对象

以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为主，事迹要具有典型意义和传播价值，

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、重视创新的良好氛围。 

二、推荐方式 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由各市科技局（委）汇总上报，每个

市推荐 3-5 人；高校和科研院所直接报至评选活动办公室，每个

单位推荐 1-2 人；同时鼓励个人通过浙江省科技厅门户网站下载

《最美科技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，自荐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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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 
 
 

第二届“最美浙江人·最美科技人” 

推 荐 表 

 

 

 

 

 

 

被推荐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二 O 一七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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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照  片 

出生日期  民    族  

政治面貌  文化程度  

从事职业名称  
技术职称或

职业资格 
 

参加工作时间  
从事本职业时

间 
   

工作单位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讯地址 
 

 

联系电话（座机） 
 

 
手机 

 

 

电子邮箱 
 

 

主  要  经  历 

起止时间 在何单位学习、工作 证明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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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 

（突出重点，20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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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 目 内        容 
证明人或 

证明材料 

 

 

 

曾

获

得

的 

 

 

 

荣

誉

称

号 

 

 

 

 

 

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

正面 背面 

本
人
所
在
单
位 

推 

荐 

意 
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盖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设

区 

市 

科
技
行
政 
主 
管 
部 
门 
意 
见 

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盖章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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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4月 19日印发  


